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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規範本所補助各人民團體、宗教團體、機關學校預算之執行，及加強考核管 

制補助案件，俾提升補助效益，有效配置政府有限資源，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如下：

（一）本市登記立案一年以上會務運作正常且設址在本區之之機構、法人、團體及

宗教團體。

（二）本區各機關、學校。

三、各機關、學校及團體辦理下列活動，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一）在本區辦理體育、民俗、宗教性、文化祭儀或傳承、社會教化之公益活動。

（二）代表本區參加體育、文化及傳統競技等活動。

（三）辦理族語教育課程、宣導恢復原住民傳統姓名或原住民自治之相關會議或

活動。

（四）辦理本區社區綠美化等工作。

（五）上級機關指定應專案補助事項。

四、依前條所列事項欲申請之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應於活動開始前十五日，備

具下列書表文件向本所申請補助；逾期提出者，不予補助：

（一）申請表（如附表一）。

（二）活動計畫書。

（三）登記或立案之證明文件影本。

（四）其他與該活動有關之資料。

前項活動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計畫名稱、目的、活動日期與地點、辦理單位、計

畫內容、經費來源、概算及預期效益等項。

各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應備具之書表文件有欠缺或不合規定者，應於收受

本所通知後三日內補正之；屆期未補正者，不予補助。

五、本要點之補助標準及金額規定如下：

（一） 不得補助個人舉辦之活動，或以定額分配方式辦理。

（二） 依申請單位所訂計畫及活動性質詳細審核其所編概算經費，每次最高補助

以百分之七十為限。每計畫以補助2萬元為原則，各機關、學校、團體每年

最高補助新台幣10萬元為限。但有下列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不在此限：

1.依中央法規或本市自治法規接受各機關委託、協助或代為辦理其應辦業務

人民團體。

2.經主管機關依法許可設立之工會、農會、體育會。

3.申請補助辦理具公益性質計畫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團體。

4.配合中央政府各機關(構)補助計畫所補助之人民團體。

（三） 補助事項中，有關人事費用、旅遊及設備等支出，不予補助。   



六、經核准補助之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應依計畫書內容確實執行，如有變更計

畫必要之特殊事由，應於活動前十日函請本所同意後始得為之；其計畫因故

無法執行者，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函報本所廢止已核准之補助。

七、經本所核定補助之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領據、

各項支出憑證、實際支用經費明細表（如附表二、三）、補助經費項目金額明細

表及執行成果（含相片、刊物或相關資料）函本所請領補助。

    各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於前項經費項目

金額明細表中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

　　補(捐)助經費之結餘款，應按補(捐)助比例繳回。

八、各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所得廢止、撤銷補助之許可，並

追繳全部或部分補助：

（一）以同一計畫或活動向數機關申請補助，未於申請補助時明列全部經費內

容，或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二）原核定計畫書內容有變更或無法執行，未事先函請本所同意。

（三）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各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有前項情事者，本所應於二年內不予補助。

九、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補助順序按申請之次序定之，年度

經費用罄後不再受理申請及補助。

十、下列資訊，除依法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各機關應於機關網站公開之；

  

      未建置機關網站者，應於上級機關網站公開之：

（一）依第二至十點規定訂定之作業規範。

（二）每季之補（捐）助事項、補（捐）助對象、核准日期及補（捐）助金額（含

累積金額）。

十一、本所對接受經費補助之人民團體，得派員查核該補助款使用情形及其績效。

十二、接受經費補助辦理公益活動之人民團體，本所得視實施成果之優劣，作為

下次補助之參考。

十三、本要點自公布後施行。


